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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氣候變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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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2020

按照目前的砍伐速度，至 2050 年亞馬遜雨林面積的 60% 預計將消失

資料來源：https://www.gvm.com.tw/article/7899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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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問題成為未來十年可能風險

Source: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

由經濟問題轉變為環境問題

未來十年可能風險
極端天氣、氣候行動失敗、天然災害、喪失生物多樣性、
人類造成的環境災害。

Environmental











極端天氣自2017年開始居於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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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 2021年1月，美聯儲宣布成立監督氣候委員會，以確保
受監管企業對與氣候相關的金融風險具有應變能力。

• 2021年3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宣布成立氣候與ESG工
作組，以識別“與ESG相關的不當行為”。

英國：
• 英國政府於2019年7月發佈《英國綠色金融戰略》，包含
兩大長遠目標以及三大核心要素。

• 英國央行審慎監管局(“PRA”)於2020年提出期望銀行的
董事局與 相關高級管理層能夠瞭解並評估氣候變化對銀
行帶來的短期與中期 財務風險與影響，從銀行的整體業
務策略和風險偏好中進行監察與 管理；同時將關鍵風險
納入內部充足性評估程式。

• 歐洲中央銀行（“ECB”）也要求銀行業聯盟中的銀行對
他們進行 自我評估，遵守有關關氣候和環境的指南，並
在2022年進行全面監管審查。

新加坡：
• 新加坡金管局(MAS)於2019年11月宣佈實施「綠色金
融行動計畫」，為金融機構制定環境風險管理指南。

• MAS於2020年6月發佈了一份關於銀行環境風險管理準
則的諮詢 文件，希望銀行改善進行氣候風險情境分析和
壓力測試的能力。

香港：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於2020年5月公佈綠色及可持續銀行
業的共同評估框架(CAF)，從氣候風險與環境風險兩方面評
估銀行的準備情況。

HKMA於2020年6月發佈綠色及可持續銀行業白皮書，旨在
通過提供一系列有關氣候和氣候變化的背景資料，環境問題，
討論金管局解決氣候相關問題的監督方法，推動銀行塑造更
綠色，更好和更具氣候適應性的產品及系統。

臺灣：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017年提出「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鼓勵金融業者參與赤道原則、鬆綁綠能產業融資的規範以及
發展綠色債券市場。

金管會於2020年8月推出「綠色金融2.0」「公司治理3.0──
永續發展藍圖」政策，由過去強調金融機構以投、融資支持
綠能產業，提升至氣候風險揭露，並朝深化ESG投資、永續
發展的方向前進。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2020年修訂「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
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列明資本額100億元以上之上市
上櫃公司需參考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發布之 GRI準則，撰寫CSR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國際氣候變遷關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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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天氣事件造成電力及供水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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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天氣事件造成供應鏈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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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已成為國家及企業的生存重要挑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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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企業發揮影響力推動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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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與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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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 26 會議重點
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是迄今最具雄心的聯合國應對氣候變遷協議。各國政府達成一項集體目標，即設法讓本
世紀末全球氣溫增幅，相較工業化時代前不增加超過攝氏2度，最理想是控制在1.5度以內

重點一

COP 26 為全球政府就其於《巴黎氣候協定》承諾之氣候目標後的首次評量，檢
視各國5年期間內對抵禦氣候變遷行動的推展情形。

重點二

要求所有參與國提出更具野心的2030及2050年的減碳計畫，以避免本世紀末升
溫超過1.5ﾟC (IPCC AR6報告：全球平均升溫已達1.07ﾟC )

重點三

期望對全球碳定價及碳交易系統達成初步共識，並要求各國對燃煤相關產業訂
定明確退出機制與時程。

COP（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是《聯合
國氣候變化公約框架》
下每年舉行一次，有197
國參與的峰會，討論氣
候變遷和各國的應對方
案、承諾和行動。

資料來源：COP 26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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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1. 針對進口到歐盟的碳密集型產品，依據該產品的碳排放量，歐盟進口商需完成採購相對應CBAM憑證(CBAM 

Certificate)，始能進口相關產品進歐盟。

2. 倘若非歐盟之生產商可證明該產品於非歐盟國家已依據碳價格支付費用，則進口商可抵消歐盟CBAM憑證的
採購費用。

歐盟進口商

歐盟

非歐盟產
品生產商

商品採購進口

須依據產品碳排放
量採購CBAM憑證

提出繳納碳相
關費用之證明

依據原產品
排放需支付
之 CBAM 排
放量

歐盟ETS同類產品之免
費配額

產品生產國之已支付碳
排放費用

最終CBAM憑
證支付

實施時間: 

2023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

轉型階段 正式實施階段

不須採購CBAM憑證，但每季須
提交CBAM報告

◼ 每季進口產品量
◼ 每類產品之直接排放量

(embedded emission)

◼ 每類產品之間接排放量
(embedded indirect emission)

◼ 直接排放量在原產國已付碳價

實施時間: 

2026年1月1日~

進口產品申報：申報上一年進口
到歐盟的貨物數量和這些貨物內
含的碳排放量(embedded emission)

購買CBAM憑證：作為進口產品
碳排放量的繳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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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永續金融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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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減緩

氣候變遷調適

水及海洋資源保護

轉型為循環經濟

污染防治

生態多樣性及生態系復原

至少一項有重
大貢獻

不能對其餘環
境目標有重大

損害

遵循最低社會
人權保障

歐盟設計的綠色分類系統，為了促使金融業可以將資
金導流到真正對歐盟的氣候及環境政策目標有幫助的
項目上，以達成歐盟綠色政綱下各個環境目標。

EU Taxonomy

已
公
布

未
公
布

六
大
環
境
目
標

• 須強制揭露公司之各商業活動是否符合及有多少程
度符合 EU Taxonomy 的要求的永續發展商業活動。

• 須在年報中揭露企業活動有多少永續發展營收，以
及投入多少支出在永續發展活動上

• 氣候變遷減緩、氣候變遷調適提出了各行各業應通
過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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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淨零目標與《氣候變遷因應法》

明確2050年國家淨零目標入法

碳費徵收

將2050年全國碳排放量相對2005年減少50%之
目標修正為2050年全國淨零排放，與國際承諾
接軌。

雖未訂出明確之碳費徵收機制，將在子法補充規範
價格及抵減額度等細節，但已預告將於2023年實施，
以年排放超過2.5萬噸企業為首波收費對象。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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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於去年公告草案，並於2022年4月21日通
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擬具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修正草案，並將法案名稱修正為「氣候變
遷因應法」，將函請立法院審議。
將國家長期減碳目標修改為「2050年淨零排放」，
也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氣候治理的基本方針
及重大政策等



氣候變遷對企業的影響
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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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2.0逐步受到重視
台灣將「2050年淨零碳排放」為目標，溫室氣體的減量力道勢必將加大。根據環保署的數據，回顧2019年度排放量1有224百萬
公噸，若以行業類別來看，電力業排放量最高，佔53%（約119.26百萬公噸CO2e），其次為鋼鐵業14%等。環保署表示，近5年
製造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情形，以半導體業年均成長率6.44%最高，其次為造紙業年成長1.35%、光電業年成長0.37%；其餘
產業年均成長率為下降趨勢。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224.6百萬公
噸CO2e，其中直接排放來源包括
使用燃料燃燒（80.70%）、製程
排放（18.98%）、交通運輸設備
燃料燃燒（0.03%）及逸散排放
源（0.29%）。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41.3百萬
公噸CO2e。間接排放型式為電
力使用（87%）及蒸汽使用
（13%）。

2019年度

直接排放

間接排放

高風險行業

溫室氣體排放量高的行業包括：
發電業、鋼鐵業、石油煉製業、
水泥業、半導體業、光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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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轉型法規引發企業風險，並創造企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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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M架構下之氣候風險管理評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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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理與文化

2. 

策略與目標設定

3. 

績效

4. 

審查及修訂

5. 

資訊、溝通
及報告

• 檢視公司現行管理政
策，並進行現況訪
談，評估公司現行治
理及文化是否符合企
業風險管理架構。

• 評估現行管理程序及
業務發展方向是否符
合企業風險管理文化
及架構。

• 檢視業務目標設定原
則及設定方法是否與
風險管理及績效進行
連結。

• 檢視業務目標設定目
標是否有側重業務層
面。

• 盤點目前既有各風險
識別與氣候風險關聯
性(如：TCFD或RBA

等)

• 檢視氣候風險管理方
式及治理方向，並進
行風險程度評分。

• 進行氣候風險識別優
化及建議

• 進行壓力測試方法導
入及機制。

• 檢視業務目標設定目
標是否有側重業務層
面。

• 氣候風險管理報告

V
a

lu
e

Maturity

Current

Target

For Illustrat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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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資訊揭露不透明將對資本市場造成莫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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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一致的標準揭露氣候風險與機會對財務績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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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藉由TCFD想了解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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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風險的類型

24



PwC Taiwan

TCFD揭露架構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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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目標 –以金流引導全球走向低碳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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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支持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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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企業

半導體、
電子業

日月光、台積電、聯華電子、智原科技、南亞科技、力成科技、崇越科技、
南茂科技、福懋科技、台塑勝高科技、華碩、台達電子、光寶科技、友達、
中強光電、康舒科技、美律實業、 致伸、聯強、群光電子、群光電能、元
太科技、多采科技、東元電機、金寶電子、鴻海、南亞電路板

航空業、
航運業、
電信業

中華航空、長榮海運、中華電信

金融業 元大金、國泰金、開發金、玉山金、富邦金、新光金、台新金、兆豐金、
第一金、中租控股、中國人壽、南山人壽、中信金、合庫金、彰化銀、京
城銀行、王道銀行、永豐金、上海銀、中華開發金、和潤企業、裕融企業 、
華南金、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台中商銀、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
遠東商銀、台灣企銀

水泥業、
鋼鐵業、
造紙業、
資訊業、
其他

台泥、亞泥、遠東新世紀、李長榮、台聚、中橡、住華科技(化工業)、中
鋼、中鋼碳素化學、東和鋼鐵、約克工業(鋼鐵業)、正隆(紙業)、高齊能源、
統一超商、長榮鋼鐵、宜鼎國際、大華建設、新鼎系統、豐興鋼鐵、啟碁
科技、台灣化學纖維、台塑石化、台灣塑膠、福懋興業、葡萄王生技、南
亞塑膠、緯創資通、LUCK & BEST、半糖少冰

服務業、
諮詢、
其他法
人

福爾摩沙氣候智慧服務有限公司、金源諾國際有限公司、史丹福管理諮詢
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櫃買中心、佳典顧問
公司、勤業眾信、艾迪斯顧問、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台灣97家企業

全球3,000

資料截至：202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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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行及未來法規對企業揭露氣候相關事項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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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①購買的產品和服務
②資本產品
③與燃料和能源有關的活動
④上游的運輸和配送
⑤營運中產生的廢棄物
⑥商務旅行
⑦員工通勤
⑧租賃資產

下游
⑨運輸和配送
⑩產品的加工
⑪使用產品
⑫產品最終處理
⑬租賃資產
⑭特許經營
⑮投資

範疇一
直接影響

範疇二
間接影響

範疇三
間接影響

範疇三
間接影響

下游 上游報告 企業

範疇三的溫室氣
體橫跨一間企業
的上下游，並細
分為15個類別。
通常，企業不會
與全部15個類別
都有關。透過完
整的溫室氣體盤
查，企業得以精
準鑑別價值鏈中、
溫室氣體排放最
為密集的類別和
活動，為企業減
排與氣候轉型策
略提供指引

範疇三溫室氣體
多數企業每年盤查溫室氣體時，多只聚焦在範疇一(scope 1)及範疇二(scope 2)的溫室氣體。當我們看到企業承諾淨零排放的目標，甚至表示已
達成目標時，承諾或達成的範圍也多只限於範疇一及範疇二的溫室氣體。這是偌大的承諾旁邊，企業希望大眾忽略的備註小字。儘管企業進行
盤查、減量、揭露便已經令人欽佩，卻仍有所不足。實際情況是，大部分的企業如：產品製造商、服務業、電子商務平台等，85~90%的排放量
都源於範疇三。

資料來源：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tai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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